建设项目用地调整规划流程图

       


实施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条


办理时限：受理调规资料或收到转报材料后15工作日内上报。


收费标准：无








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批后，结果交申报主体





局领导审核后报县领导审核后上报





上报省、市专家论证





业务人员审查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并归档备案





需要会审的，由耕保科负责组织有关科室进行会审








需要听证的，按规定举行听证会





需对材料进行核实的，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，并在材料上写明审查意见





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利益的，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辩





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申请，决定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申请人





属于本局行政许可受理范围、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按照许可事项的种类分送耕保科





发现申报人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在3日内提出需要申报人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由窗口人员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





窗口业务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



申 报 主 体 提 出 申 请


所需资料：


1、市、县政府申请调规的请示2、调规方案3、调整前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4、建设项目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5、规划调整听证会纪要6、涉及规划调整地块的土地利用现状图、权属资料


7、基本农田调整方案（涉及基本农田的）8、勘测定界图9、项目有关批准文件


10、相关部门意见








